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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非标电动车”实施过渡期管理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省、市、县政府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24〕26号）《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乐山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乐府办发〔2024〕12号），决定对我县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车(以下简称“非标电动车”)实施过渡期管理，特通告如下。
　　一、“非标电动车”是指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取得CC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或未经工信部门许可生产、未列入《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公告过期等原因无法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的，以及前期已经在公安交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的二轮超标电动车和在村社区进行过“两车卫士”防控备案登记的电动二轮车。
　　二、对本通告发布日前购买的“非标电动车”进行临时备案管理，发放或更换为全省统一的临时备案标识。“非标电动车”所有人到备案服务点交验车辆并出具身份证、购车发票、合格证资料办理临时备案。购车发票、合格证不齐全的，需签署车辆合法来源承诺书。保险企业可以为备案车辆依法提供保险服务。车辆备案时参数为机动车的，要依法为车辆投保。临时备案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三、我县只针对本县区域居民办理，对取得临时备案标识的“非标电动车”设置三年过渡期，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过渡期内自行淘汰“非标电动车”，过渡期届满后，所有“非标电动车”禁止上道路行驶，违规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
四、禁止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车”，禁止非法拼装、改装电动车。对违法生产、销售以及非法改、拼装的行为，由市场监管、公安、综合行政执法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由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所有电动二、三、四轮车从事非法加装遮阳雨篷、超员、违法载人和非法营运等。禁止电动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违规停放”。如有违反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新购“非标电动车”。
五、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本通告为准。如上级部门另有规定，以上级规定为准。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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